
  不动产登记是由德国 《民法

典》 规定的， 关于“物权的变动

和登记” 的规定在德国 《民法

典》 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德国

《民法典》 物权编“土地权利通

则” 中， 主要规定的就是物权的

变动和登记。 此外， 作为德国

《民法典》 中的实体法 《土地登记

法》， 设置了当事人与国家机关之

间土地登记的程序关系， 规定了不

动产物权如何设立、移转、变更和废

止的程序规则，与《民法典》所确立

的实体规则共同构筑了德国不动产

物权变动的法律机制。 另外， 《住

宅所有权和永久居住权法》 和 《建

筑法》 等法律也设定了相应的关于

不动产登记的程序性规范， 是德国

不动产登记制度的重要法律依据。

在德国， 房产登记制度在很大

程度是公开的。 如果能够证明与

房屋存在法律或者经济方面的合

法关系， 登记号码、 地籍单元、 地

址和所有人姓名等房屋登记簿的相

关信息可以在不动产登记局进行查

询。 (来源： 经济日报、 新华网)

房地产登记是美国房地产

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 多数地

方实行的是契约登记制度， 主
要用于公示和地方政府征税。

在美国， 无论是房地产买
卖、 抵押、 出租及房地产证券

化等， 都有一个前提， 这就是

产权清楚。 根据美国房地产契
约登记制度要求， 凡是影响房

地产权益的文件、 契约、 抵押
合同 、 租赁合同 、 房地产征

税 、 法定规划图则等 ， 都要登

记。

房地产登记机关一般是房地
产所在县的政府登记办公室。 据

了解， 美国保障产权主要靠 3 ?
方法： 一是在产权转移契约中要

求转让人提供产权保证； 二是通

过代理律师查阅登记机关的档案
资料并提供法律意见， 确认产权

的真实性； 三是向专业的产权保
险公司购买产权保险。

【美国】

产权清楚

公示征税

  1804 年， 法国颁布著名的

《民法典》， 其中关于公民无权变

更效力的规定， 成为世界上最早

的关于不动产登记的法律文献。

但出于对贵族阶层利益的考虑，

最终施行的 《民法典》 对不动产

交易中的登记只作为“对抗” 条

件， 而非必要条件。 换句话说， 所

谓对不动产登记， 即对不动产物权

变更行为起证明效力， 以对抗第三

人， 如果登记事项实质上不成立或

无效， 则该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

人。 法国这样的立法对后世影响深

远，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不动产交易

的风险问题， 但是， 专业人士分析

认为， 这种契据性质的登记模式，

其本身所具有的“非必要条件” 使

得保障效果打了折扣。

在这种登记制度下， 因登记不

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要件， 登记

机关也就无须对不动产变动进行实

质审查， 仅为形式审查行为， 登记

机关的责任也远不如德国产权登记

制度下的登记机关重。

  在瑞士， 不动产登记制度

属于权利登记制度体系。 瑞士

《民法典》 采用给动产下定义

的方式， 来区分动产与不动

产， 这种分类凸显出以物可否

移动的物理标准为主的特点。

《民法典》 第七百一十三条规

定， 性质上可移动的物及法律

上可支配的不属于土地的自然

力， 为动产所有权的标的。 而

不动产则基本限于土地、 矿山

及其土地定着物。

瑞士法律采用不登记则

不动产物权不得变动的公示

原则， 登记对象是不动产物

权。 瑞士 《民法典》 第六百

五十六条规定， 取得土地所

有权， 必须在不动产登记簿登

记。

瑞士的土地登记事务一般

由土地登记所承担， 但大多数

州法定的主管部门则是各州的

地方法院。 对于具体承办土地

登记的登记官员， 瑞士制定

了详细的规定。 对于登记官

员的责任， 瑞士 《民法典》

第九百五十五条规定， 各州

对登记官及对直接监督的机

关， 有追究其过失并请求损

害赔偿的权利。 对于登记官

员的监督， 《民法典》 第九

百五十六条规定， 登记官在执

行公务中接受定期监督， 对登

记官执行公务所提出的异议，

以及对已呈交的或待呈交的证

件或申请发生的争执， 由州监

督官厅裁决， 若当事人对裁决

不服， 可继续上诉联邦主管官

厅。 《民法典》 第九百五十七

条规定， 对于登记官及职员中

渎职的， 州监督官厅应给以纪

律处分。 法定纪律处分分为警

告和 1000 瑞郎以内的罚款， 渎

职严重的亦可开除公

职。 除这些纪律处分

外， 还可继续追究渎

职官员和职员的刑事

责任。

根据物权

法和不动产登

记 的 基 本 原

理 ， 登 记 是

以 国 家 的 公

信 力 为 不 动

产的交易提供法律基

础的行为。 如果登记

发生错误， 当事人及

其他利害关系人均可

能遭受损害 ， 因此，

有关不动产登记机关

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瑞士专门设立了

登记赔偿基金， 以弥

补可能造成的对真正

权利人利益的损害 。

正是这一整套合理的

责 任 追 究 机 制 的 建

立， 保证了瑞士登记

制度的功效得以充分

发挥。

【瑞士】

法律保障 审查严密

不动产登记
国外如何办理？

在我国， 《不动产登记簿》 《不动产权证书》 及 《不动产登记证明》 都是大

家非常熟悉的不动产登记簿证， 对大多数人来说， 这些 “本本” 中含金量最高的

就是不动产证书———城市商品房、 农村宅基地的 “房本”， 耕地及山水林田湖海使

用权或承包经营证书等。

目前， 国外普遍实行不动产登记制度， 将登记作为不动产交易的重要制度内

容。 这不仅促进了不动产信息公开和透明， 而且还成为征收房产税和反腐的重要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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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 英国主要的土地登

记法律依据不仅有 2002 年前后

颁布的 《土地登记法》 和 《土

地登记规则》 等立法和规则，

而且还包括 1925 年制定的一系

列不动产立法。 由于英国自身

特殊的土地制度， 其国内主要

的权属形式为完全保有权和租

赁保有权， 而完全保有权还包

括非限定继承地产权、 限定继

承地产权、 终身地产权等。

英国不动产登记制度虽然

复杂且管理分散， 但相对完善

的制度， 对英国房地产业和总

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 在英国的不动产登记

制度中， 完全保有地产权的交易、

租赁保有地产权的交易与获得、

房屋抵押贷款的开办等， 都必须

到土地登记局进行登记。 当前，

英国国内民众普遍认可这一强制

性国家土地登记制度。 民众认为，

强制登记制度能给土地所有权提

供额外保护、 避免土地权益遭受

非法侵害， 同时也能够提供准确

的地产信息， 进而简化房地产交

易的法律程序和手续。 这一强制

登记制度在大幅提升土地直接上

市交易便利化的同时， 还提升了

土地作为抵押品入市的便利化，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英国国内资本

的流动。

  日本的不动产登记依据“民法” 和“不动产登

记法” 两项法律， 不动产登记制度已经拥有百年的

历史。 相关法律诞生后， 日本又根据经济和社会的

发展状况进行了不断的改进和充实， 进而形成了目

前严密的法律体系。

日本的不动产登记具有严格的法律

意义， 不动产只有通过登记才能享有法

律上的权利。 也就是说， 只有在登记部

门履行登记手续并获得认可后， 其拥有

的不动产才具备法律赋予的

权利， 才能进行交易、 担

保、 抵押、 租借等行为。 而

没有登记的不动产如果进行

上述交易时， 既不受法律的

保护， 而且一经发现将受到

严厉的惩罚， 其不动产还会

被没收。

由于登记官权力很大，

所以， 对其管理也非常严

格， 以防止私下交易和以权

谋私。 有关法律规定， 申请

登记者发现因登记官的失误

而造成自己的损失后， 可以

向法务局监督部门申述， 或

向法院提出诉讼。 如查明确

属登记官的失误， 登记官必

须向申请登记者赔偿所有的

损失， 而且还会被解除职

务。 此外， 如果登

记的案件涉及登记

官本人或其配偶及

直系亲属， 该登记

官必须回避， 改由

其他登记官办理，

同时要经过上级领

导的严格审查。

【日本】

交易发达 登记严格

【德国】

严谨透明 防止腐败

【法国】

不断完善 弥补缺陷
【英国】

体系复杂 效果明显


